中环罚字〔2024〕2041号

中山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当事人：深圳市创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横岗社区富康路101号C栋411-A1
法定代表人：曾丽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D19HUU3K
我局于2024年6月12日对深圳市创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你公司”）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不符合有关环境影响评价法律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等规定、存在质量问题。经调查，你公司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2024年5月，中山市生态环境局调查发现由你公司负责编制的《中升（中山）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新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存在降低了环境影响评价标准的问题：项目喷漆、烤漆产生的有机废气应执行《固定源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排放标准》（DB44/2367-2022），苯系物执行的排放标准应为40mg/m3，但报告提出有机废气执行《表面涂装（汽车制造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44/816-2010），苯系物执行的排放标准应为60mg/m3。

以上事实有执法人员于2024年5月21日制作的《环境监察现场检查笔录》，2024年5月21日对梁远凌制作的《环境监察调查询问笔录》、对周家冬制作的《环境监察调查询问笔录》，《中升（中山）汽车维修服务有限新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环境影响报告表、《技术咨询服务协议》、《技术审核意见表》等证据材料为证。

你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十九条第二款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第八条的规定。我局已于2024年10月9日告知你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并明确告知你有权提出陈述申辩。你公司未向我局提出陈述申辩。该事实有我局《中山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告知书》（中环罚告字[2024]2044号）等材料为证。

经审查，你公司以上行为是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我局依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十一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失信行为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的规定，根据你公司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

对你公司进行通报批评，失信记分5分。

如对上述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中山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中山市司法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本单位将依法申请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中山市生态环境局

2024年10月21日


